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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2014年度业绩快报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，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

审计，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，请投资者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一、2014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

单位：人民币元 

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

营业总收入 2,839,830,541.76 1,444,044,594.26 96.66% 

营业利润 -309,417,527.34 -4,488,342.81 -6,793.80% 

利润总额 -299,880,401.51 8,477,951.36 -3,637.18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-318,408,154.15 8,064,622.00 -4,048.21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-1.9213 0.0805 -2,486.71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-22.01% 1.31% -23.32% 

 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

总资产 3,956,722,319.39 3,833,817,284.61 3.21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,675,410,904.72 1,528,621,936.87 9.60% 

股本 186,835,822.00 161,503,887.00 15.69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（元） 8.97 9.46 -5.18% 

注：1、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。 

2、基本每股收益、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是按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—

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》（2010 年修订）的规定计算得出。 



二、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

1、报告期内，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,839,830,541.76 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 96.66%，

主要原因是深圳市雅视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雅视科技”）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所致。 

2、报告期内，公司实现营业利润-309,417,527.34 元, 较上年同期下降 6,793.80%；利

润总额-299,880,401.51 元，较上年同期下降 3,637.18%；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

-318,408,154.15 元，较上年同期下降 4,048.21%；基本每股收益-1.9213 元，较上年同期

下降 2,486.71%；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-22.01%，较上年同期下降 23.32%。经营业绩大幅

亏损的主要原因如下： 

（1）受所处行业竞争加剧及第四季度销售情况影响，公司全资子公司雅视科技 2014 年

度盈利未达承诺利润目标，公司 2013 年度收购雅视科技形成的商誉存在减值迹象，根据国

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（国众联评报字（2015）第

2-062 号），雅视科技包含商誉在内的资产组于评估基准日的可回收价值为 1,070,595,100

元，低于账面价值（合并报表口径）和商誉的合计金额 1,320,824,265.42 元，差额确认商

誉减值损失 250,229,165.42 元，计入当期损益。 

（2）受 GG 触摸屏市场份额逐步萎缩及所处行业技术更新影响，公司部分固定资产存在

减值迹象，根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（国众联评

报字（2015）第 2-059 号），公司计提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36,226,307.83 元并计入当期

损益。同时公司对存货进行了减值测试，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52,555,176.70 元，报告期内转

销存货跌价准备 28,739,136.02 元，计入当期损益 23,816,040.68 元。 

三、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

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披露的《2014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》预计公司 2014 年 1-12

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28,000-35,000 万元，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金额与该

预计不存在差异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、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、会计机构负责人（会计主管人员）

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； 

2、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六日 




